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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方法学

1 范围

本方法学规定了在深圳碳普惠体系下，个人通过自觉减少生活用电的碳普惠行为所产生的减排量的

核算及核证方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居民生活用电

个人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使用照明及家用电器设备所产生的电力消费。

3.2 居民低碳用电

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主动降低电力消费活动或主动购置高效能家电而发生的低碳使用居民生活

用电的行为。

3.3 碳普惠应用程序

在居民低碳用电场景中具备记录居民用电量数据并提供服务的碳普惠应用程序，第三方支付应用程

序除外。

3.4 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

具备记录居民用电量数据并面向公众服务的运营平台机构。

3.5 注册用户

在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注册，自愿参与碳普惠项目的电费缴纳居民用户。

4 适用条件

4.1 申报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深圳市碳普惠机制下用户通过自觉减少生活用电产生的碳普惠减排量的核算。

4.2 申报主体

本方法学适用于有碳普惠应用程序的运营机构进行减排量申请。

4.3 减排量收益分配

申请对象的减排量收益分配应按下列情况进行确定，以保障居民节电行为实际执行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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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可接受注册用户授权获取其居民生活用电消费数据，代表其开发碳普惠项

目并申请减排量。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及相关收益依据双方签署的协议或其他可行的商业模式向注册

用户分配，确保收益传导、普惠给注册用户。

4.4 地理范围

项目活动须发生在深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超出深圳市行政区域范围的居民生活用电不纳入项目产

生的碳普惠核证减排量计算范围。

4.5 减排量计入期

项目计入期为可申请项目减排量登记的时间期限。项目减排量计入期为以注册用户与程序运营机构

达成授权委托协议数据可被采集之日起开始，且不得早于2022年8月18日。减排量计入期最长时间期限

为注册用户使用碳普惠应用程序的期限。项目核算周期以自然年为计算单位，不满一个自然年的项目可

合并至下一自然年申报。

5 额外性论述

本项目为公益性非技术投资类碳普惠活动，具有积极社会效益，能够有效推动社会公众积极形成居

民低碳用电的生活方式，因此本方法学免除额外性论述。

6 避免减排量重复申报的措施

为避免减排量人为重复申报，在申报减排量时需同时提供以下信息，并保留相关证明材料：

居民生活用电数据由为其供电的供电公司按一户一号的方式进行实名登记注册，减排量计算所需的

原始数据通过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记录收集，同时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所记录数据主要为电费

支付数据，可有效避免同一行为的重复记录所导致的减排量重复申报。

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核证减排量的，应当承诺不重复申报国内外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绿色电力交易和绿色电力证书项目，且未在其它减排交易机制下获得备案，并提

交不重复申报承诺书。

7 核算边界的确定

项目核算边界包括执行居民生活用电的居民用户正常生活的用电设施，剔除公益性事业单位和异常

用电数据，可通过电表计量确定。

项目核算包括的温室气体种类为CO2。

8 基准线情景

本方法学的基准线情景为深圳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用电的每人日均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情景。

9 项目情景

项目情景为注册用户在项目期低碳用电行为的活动情景，从而间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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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数据收集的滞后性和保证注册用户参与的公平性，基于碳普惠应用程序的技术可行性，将

以每日23:59作为当日数据统计的时间节点。

10 减排量计算

本方法的减排量通过计算每人每日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实际排放量，与基准线的排放量进行对比

分析：若实际排放量低于基准线的排放量，则将基准线情景的排放量与注册用户实际所产生的排放量相

减，即可得出项目期相应的减排量；若实际排放量高于基准线的排放量，则不产生减排量。

10.1 基准线情景排放量

基准线情景的当日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人均排放量按公式（1）计算。

��� = �� × ���

�=1
� ���

× �%.............................................................（1）

式中：

��� —— 基准线情景t日（即：当日）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人均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

氧化碳每日每人（kgCO2/(d·p)）。

�� —— 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kWh）。

��� —— 基准线情景t日（即：当日）居民生活用电的总量，单位为千瓦时每日(kWh/d)。

�� —— 基准线情景t日第i户居民生活用电的常住人口数，单位为人（p)。

� —— 基准线情景t日居民生活用电的总户数，单位为户（h）。

�% —— 先进性系数，取值大于0小于等于1。

10.2 项目情景排放量

项目情景的注册用户当日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实际排放量按公式（2）计算。

��� = ��×���
��

................................................................... （2）

式中：

��� —— 项目情景t日（即：当日）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实际排放量，单

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日每人（kgCO2/(d·p)）。

�� —— 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e/kWh）。

��� —— 项目情景t日（即：当日）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的当日实际用电量，单位

为千瓦时(kWh/d)。

�� —— 以户为单位的常住人口数，单位为人（p）。

10.3 泄漏

个人参与项目活动时，在同一空间、时间内只能选择同一家供电公司，因此本方法学免除考虑泄漏。

10.4 碳普惠减排量计算

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行为的减排量按公式（3）计算，当项目情景排放低于基准线情景排放时进行

累计计算。

�� = �=1
� (��� − ���) × ��� ..................................................... （3）

式中：



深圳市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方法学

4

�� —— 项目期每户居民生活用电的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日每户

（kgCO2/(d·h)）。

��� —— 基准线情景t日（即：当日）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人均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

氧化碳每日每人（kgCO2/(d·p)）。

��� —— 项目情景t日（即：当日）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实际排放量，单

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日每人（kgCO2/(d·p)）。

�� —— 以户为单位的常住人口数，单位为人（p）。

� —— 项目期总天数，单位为天（d）。

11 数据来源与监测

11.1 监测数据

本方法学中监测数据主要包括：深圳市居民生活用电的t日用电总量、注册用户居民生活用电的t

日实际用电量、基准线情景t日第i户居民生活用电的常住人数、基准线情景t日居民生活用电的总户数、

注册用户以户为单位申报的常住人数。监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表 1 深圳市居民生活用电 t日的用电总量

数据/参数 1 ���

单位 kWh/d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描述 基准线情景 t日（即：当日）的深圳市居民生活用电的总量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

测量方法和程序 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记录

其他说明 不包含公益性事业用户，同时剔除异常用电数据用户

表 2 注册用户居民生活用电的 t日实际用电量

数据/参数 2 ���

单位 kWh/d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描述 注册用户居民生活用电的 t日（即：当日）实际用电量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

测量方法和程序 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记录

其他说明 计算项目情景排放量

表 3 基准线情景 t日第 i户居民生活用电的常住人口数

数据/参数 3 ��

单位 p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描述 基准线情景 t日第 i户居民生活用电的常住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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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线情景 t 日第 i户居民生活用电的常住人口数（续）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统计数据

测量方法和程序 通过供电局统计计算获得

其他说明 不包含公益性事业用户，同时剔除异常用电数据用户

表 4 基准线情景 t 日居民生活用电的总户数

数据/参数 4 �

单位 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描述 基准线情景 t日居民生活用电的总户数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统计数据

测量方法和程序 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记录获得

其他说明 -

表 5 注册用户以户为单位申报的常住人口数

数据/参数 5 ��

单位 p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描述 注册用户以户为单位申报的常住人口数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注册用户通过南方电网自主申报常住人数，未进行常住人数自主申报的

用户以《深圳市统计年鉴》中户均常住人数作为数值

测量方法和程序 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记录获得

其他说明 计算项目情景的排放量

11.2 需定期确认的参数和数据

本方法学中需定期确认的参数和数据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更新。

需定期确认的参数和数据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表 6 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参数 6 ��

单位 kgCO2e/k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2）

描述 电力排放因子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国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广东省级电力平均排放因子

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7 先进性系数

数据/参数 7 �%

单位 -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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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先进性系数（续）

描述 基准线的百分比权重，取值 60%。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由近两年区域居民节电场景的减排量下降情况设定，并根据居民用电实

际情况对参数进行调整

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他说明 -

11.3 数据质量管理措施

建立碳普惠数据采集和报告的规章制度，保证项目相关数据可溯源、可查证。

作为监测的一部分，应当对收集的所有监测数据进行电子版存档并且至少保存至计入期结束后10

年。

12 核证要点及方法

12.1 项目适用条件的核证要点

查看项目申报主体信息、相关协议、平台后台数据等，确定项目及申报主体、地理范围是否符合方

法学要求，根据协议相关条款内容，确定收益分配方式是否符合要求，根据项目申报周期和运行数据时

间，确定项目减排量计入期是否在2022年8月18日及以后。此外，项目核查机构可以通过现场走访供电

局等方式确定项目真实性。

12.2 项目边界的核证要点

项目核查机构可以通过查看低碳用电用户注册居住地址和用户数据，确定项目是否正确描述了项目

地理边界，是否剔除公益性事业用户，同时查看是否剔除异常用电数据。

12.3 参数的核证要点及方法

本方法学参数的核证要点及方法如下。

表 8 参数的核证要点及方法

序号 内容 核证要点及方法

1 ���

a）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深圳市居民生活用电t日的用电总量数值；

b）现场查看以下内容：

——参数计算逻辑是否正确；

——根据 CCER 和深圳核查指南要求，抽查数据记录是否完整。

2 ���

a）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注册用户t日的实际生活用电量数值；

b）现场查看以下内容：

——参数计算逻辑是否正确；

——根据 CCER 和深圳核查指南要求，抽查数据记录是否完整。

3 ��
a）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基准线情景t日第i户居民生活用电的常住人数；

b）现场查看统计数据，对第i户的常住人数进行核对。

4 �
a）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总户数；

b）现场查看统计数据，对总户数进行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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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参数的核证要点及方法（续）

5 ��

a）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注册用户以户为单位的申报人数；

b）现场查看以下内容：

——根据 CCER 和深圳核查指南要求，抽查用户所在地及数据记录真实性。

6 ��
a）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电力排放因子数值；

b）现场查看以下内容：

——核对数据是否与方法学一致。

7 �%
a）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先进性系数数值；

b）现场查看以下内容：

——核对数据是否与方法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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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深圳市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减排量核算报告（模板）

报告编号：

XX公司

深圳市居民低碳用电项目碳普惠减排量核算

报告

报告覆盖期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核算单位： （公章）

编 写 人：

批 准 人：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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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碳普惠减排量核算报告（模版）

1-申报单位信息

申报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单位类型 □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其他_______

联系人姓名 电话

2-项目基本信息

2.1 项目名称

2.2 项目领域 □项目类（节能减排） □项目类（生态碳汇） □行为类 □其他

2.3 方法学名称

2.4 核算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2.5 核算边界

3-数据和参数

3.1 需定期确认的参

数和数据

需定期确认的参数

和数据名称

单位 数值

参数 1

参数 2

...

3.2 监测数据

监测数据名称 单位 监测频率

数据 1

数据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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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碳普惠减排量核算结果

4.1 基准线情景排放

量
排放量： tCO2

4.2 项目情景排放量 排放量： tCO2

4.3 碳普惠减排量 减排量： tCO2

5-核算结论

经核算， （项目名称） 于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生产的碳

普惠减排量为 tCO2。

核算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每份核算报告应附详核算过程及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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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深圳市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减排量备案申请材料清单

项目计入期内，申报主体每次申请减排量备案时向地方主管部门应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深圳市碳普惠核证减排量申报表》；

（2）利益分配等关键信息向利益相关方进行公示的证据文件；

（3）《减排量收益分配比例承诺书》及相关授权协议；

（4）《深圳市碳普惠减排量核算报告》；

（5）证件：单位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6）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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